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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600211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承辦人：李冠儀
電話：05-2254321#362
傳真：05-2169926
電子信箱：fec019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字第11409555902號
速別：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4ED22494_1_23154204478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15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班招生簡章測驗

科目及比率修正公告（如附件），請貴校協助公告並轉知

學生及家長，以維護考生權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4年6月20日本市114年度具藝術才能學生鑑定小組第

4次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本案招生簡章測驗科目及比率修正業公告於本府教育處網

站(https://edu.chiayi.gov.tw/)及本市國民中小學藝術

才能班招生資訊網(https://artstalented.cy.edu.tw)。

三、請貴校協助將招生簡章測驗科目及比率修正公告於學校網

站，並利用朝會或相關會議活動時機廣為宣傳，俾維護考

生權益。

正本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含嘉大附小)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